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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函〔2015〕6号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首届
职业教育活动周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计划单列市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近日，国务院决定自 2015 年起，每年 5月的第二周为“职业

教育活动周”（简称活动周）。活动周的设立，是国家弘扬劳动

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又一重大举措，必须认真组织实施。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周时间和主题

1.时间：2015 年 5 月 10 日-16 日

2.主题：支撑中国制造成就出彩人生

二、活动内容

1.开放校园。各类职业院校开放校园，面向中小学生、家长

和社区居民开展职业体验活动、观摩教育教学成果，组织师生开

展技能竞赛或演示，让社会了解职业教育，培养职业兴趣和职业

意识，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

2.开放企业。组织有条件的行业、企业开展相关活动，介绍

产业发展前景、企业产品研发等情况，激发全社会对于劳动和技

术技能的兴趣爱好，增强创新活力。

3.为民服务。各职业院校在市（区、县）的主要广场、主要

街道上进行招生就业咨询；发挥专业特长，开展健康饮食咨询、

家政服务、形象设计、园艺插花、家用物品使用与保养、民族文

化、传统工艺、职业礼仪培养等服务活动，让人民群众体验到职

业教育创造幸福生活、成就美好未来。

三、组织工作

活动周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和职业院校建设的一项基

本制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

在接到本通知后，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积极联合相关部门，结

合本地实际，做好活动周策划、宣传和各项组织工作，达到展成

就、扩影响、造声势、促发展的目的。



首届活动周启动仪式将在北京举行，拟邀请国家领导人、中

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职业院校师生及家长、企业和劳模代

表参加。

四、新闻宣传

积极联系当地新闻媒体做好宣传工作。要充分发挥网络、报

刊、电视、广播、微信等宣传媒体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宣传方针政策，全

面宣传国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决策部署、

改革举措；宣传典型经验，反映各地发展职业教育的特点、亮点、

举措、成效；宣传先进事迹，正面展示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

人，开展劳模、技能大师、技术能手和优秀人才进校园活动等；

宣传活动周，围绕活动周主题，重点展示各地开展活动周的典型

做法和生动事例。

五、其他事项

活动周标识和本届活动周海报将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户网站登出，请各地、各职业院校下载使用。各地请将活

动周期间的有关情况（文字、视频、图片）及时报教育部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司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

教育部联系人：刘宝民、刘国庆

联系电话：010—66096234

邮箱：zcs@moe.edu.cn

人社部联系人：冯振君



联系电话：010-84207452

邮箱：fengzhenjun@mohrss.gov.cn。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5 年 4月 29 日


